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商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來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永龍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詹義豪律師

            朱茵律師

被 上訴 人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雲琴 

訴訟代理人  劉偉立律師

複 代理 人  侯羽欣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瑞鴻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權移轉登記塗銷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5月1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係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民國112年1月12

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前繫屬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

　　原審卷一第9頁），依同法第75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

二、被上訴人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新公司）法定代

理人原為余適安，嗣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迄本院辯論終結

前，陸續變更為劉兆生、李雲琴，並分別於113年3月7日、1

14年1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可稽（原審卷二第137至141頁、本

院卷第193至20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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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宏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東京

著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圖公司）於105年由創新公

司併購後成為其100％控制之子公司。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

前因給付費用事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

於110年5月11日以110年度北訴字第16號民事判決（下稱系

爭前案判決）上訴人勝訴，上訴人遂於同年5月27日向臺北

地院聲請執行宏圖公司財產，系爭前案判決則於同年7月21

日確定，創新公司當時既為宏圖公司之母公司對此應明確知

悉。詎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聲稱為整頓營運狀況，先以

新臺幣（下同）O元賤價出售宏圖公司OO.OO％普通股股權予

訴外人科筆數位有限公司（下稱科筆公司），復於110年11

月5日簽署無形資產讓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協議將宏

圖公司名下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原判決附表所示15個商標

　　，下稱系爭商標）、網域、社群帳號等仍具有商業價值之無

形資產讓與創新公司，用以抵償其積欠創新公司及訴外人久

新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新公司）之債務，致宏圖公

司之剩餘責任財產不足以清償對上訴人所負債務（上訴人對

宏圖公司所有OOO萬O,OOO元之債權僅執行受償OO,OOO元）。

創新公司及宏圖公司均明知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有償行為損

害上訴人之債權，卻仍為之，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及第4

項規定，請求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及

準物權行為，創新公司並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

　　。

二、被上訴人答辯意旨：

(一)創新公司之答辯：宏圖公司因分別積欠創新公司、久新公司

債務合計O,OOO萬O,OOO元，經三方協議後由宏圖公司以其名

下商標、網域名稱使用權、社群帳號、商品等智慧財產權和

線上購物系統及消費者購買資訊等無形資產（下合稱系爭無

形資產）抵償，經委由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出具「東京著衣系列商標」評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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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系爭評價報告），認定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

標）價值應介於O,OOO萬O,OOO元至O,OOO萬O,OOO元之間。三

方遂簽訂系爭契約並同意以系爭無形資產價值等同O,OOO萬

元之方式抵償債務，而將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

轉讓給創新公司，嗣經創新公司董事會、宏圖公司股東會臨

時會議決通過，系爭商標至遲於110年11月12日已為創新公

司所有。因創新公司係於欲辦理移轉登記時發現系爭商標受

有法院禁止處分，經與宏圖公司確認始知其因系爭前案判決

積欠上訴人之債務仍未償還，嗣創新公司對上訴人於111年2

月8日向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宏圖公司之商標權提起第三

人異議之訴後，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2

號判決、本院112年度民商上字第17號判決確定，認定創新

公司與宏圖公司已合法移轉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又被

上訴人間以系爭無形資產抵償債務行為屬互為對價關係之給

付，自屬有償行為，且系爭商標業經第三方鑑定評價，自屬

以相當之對價轉讓，並非為損害上訴人對宏圖公司之債權所

為。另創新公司於簽署系爭契約時並不知悉上訴人對於宏圖

公司存有債權，而係於辦理系爭商標移轉登記時始發現前情

　　，並無損害上訴人債權之意思，且創新公司、宏圖公司本屬

獨立法人、各自營運，創新公司自無從知悉宏圖公司所有營

運及財務狀況，上訴人既未能提出客觀事證證明，其所為主

張即不可採。

(二)宏圖公司之答辯：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出售所持有宏圖

公司之全部股份予科筆公司，創新公司即非宏圖公司之母公

司，創新公司無從再過問宏圖公司之營運狀況。宏圖公司因

對創新公司負有貨款、租金、借款等債務，經結算後，共計

積欠創新公司OOO萬O,OOO元，另積欠久新公司O,OOO萬O,OOO

元，上開債務均屆清償期，宏圖公司為履行債務乃與渠等協

商以其名下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抵償其對創新公司

　　、久新公司所負債務，遂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系爭契約，故

系爭契約為具有對價關係之抵償行為，並非詐害行為。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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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圖公司簽署系爭契約目的係為清償上開債務，故宏圖公

司雖然將系爭無形資產移轉予創新公司，惟宏圖公司亦因而

減少對外負債，宏圖公司之總財產並無增減，對於上訴人所

負債務並無減少擔保之情形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間就系爭商標（

　　即原審判決附表所示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行為及準物權行

為應予撤銷。㈢創新公司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

　　。被上訴人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宏圖公司於105年經創新公司併購為其子公司，嗣創新公司

於110年8月18日將所持有宏圖公司之股份出售後，宏圖公司

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

(二)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請求給付費用事件，業經臺北地院110

年度北訴字第16號判決後於110年7月21日確定。

(三)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系爭契約（被證5

　　），創新公司於同年11月1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無形

資產受讓案，並於同年11月11日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宏

圖公司於同年11月1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通過系爭無形資產出

售案而生效。

(四)宏圖公司以系爭契約所示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O,OOO

萬元價值）抵償對創新公司所負OOO萬O,OOO元債務、久新公

司所負O,OOO萬O,OOO元債務（合計O,OOO萬O,OOO元）。

(五)創新公司對上訴人所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業經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2號判決創新公司勝訴，上訴人

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民商上字第17號駁回上訴而確定

　　。

(六)上訴人對於系爭評價報告（被證6）形式真正不爭執。

五、本院判斷：

(一)宏圖公司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系爭商標讓與創新公司，不

構成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詐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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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

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

請法院撤銷之，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

第244條第2項、第4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所謂有害於債權，

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無償或有償行為，致於「行為時」其責任

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債務人所為

有償契約，如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其財產出賣，致害及債

權，僅屬債務人積極財產在形態上之變更，對於債務人總財

產尚不生增減，亦不得撤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8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

設有擔保物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

擔保減少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

條第2項規定之撤銷權。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債

務以代物清償方式出售予債權人，雖減少積極財產，但同時

亦減少其消極財產，如代物清償之對價與代償物之客觀價值

相當，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

　　，即難謂該買賣行為係詐害行為。

　⒉查宏圖公司前因對創新公司負有OOO萬O,OOO元之債務，亦對

久新公司負有O,OOO萬O,OOO元之債務，經宏圖公司、創新公

司及久新公司三方協商後於110年1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

宏圖公司以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在內，共O,OOO萬元

價值）抵償債務，且宏圖公司名下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

爭商標），經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價值約O,OOO萬O,OOO元至

　　O,OOO萬O,OOO元間，嗣經創新公司董事會、宏圖公司股東會

臨時會議決通過系爭契約而於110年11月12日生效等情，此

有被上訴人所提借貸契約、租賃契約、商品買賣契約、債權

明細表、系爭契約、系列評價報告、創新公司110年11月10

日董事會議事錄節本、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宏圖公司110

年11月12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影本等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

89至23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準此，東京

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既經鑑價公司評估其交易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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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後，始由宏圖公司依系爭契約之對價讓與創新公司以抵

償到期債務，雖減少其積極財產，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

　　，且所抵償債務與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之價值非不

相當，即難謂屬詐害上訴人債權之行為。

　⒊至上訴人雖主張依被上訴人所提「東京著衣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交易價格合理性意見書」（原審卷二第71至81頁）顯示其

每股合理價格為O元至負O.OO元之間，即認為宏圖公司已不

具備公司價值，卻又認為其所有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得抵償前

開O,OOO萬O,OOO元之債務，兩者差距過大，顯非合理云云。

然觀諸上開意見書僅係就宏圖公司之股票價值評估，核其據

以評估資產負債表（同上卷第75頁）內之無形資產，並未針

對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進行估值，此有該公司

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參（同上卷第60至61頁），而

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於抵償債務前既另經中華

鑑價公司評估價值約O,OOO萬O,OOO元至O,OOO萬O,OOO元間，

業如前述，故原告執此遽認被上訴人間係以顯不相當之對價

讓與系爭商標，並不可採。

(二)上訴人亦未能舉證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讓與系爭商標抵償

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有損於上訴人之債權：

　⒈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前段規定，聲請撤銷

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詐害行為並請求受益人回復原狀者

　　，以該有償行為係有害及債權，且債務人於行為時及受益人

於受益時均明知該情為要件，債權人並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0號判決意旨

參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宏圖公司、創新公司明知前揭

簽署系爭契約讓與系爭商標以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損及

於上訴人之債權，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則上訴人自應就此負舉證責任。

　⒉查上訴人主張受損害債權即依系爭前案判決所命宏圖公司應

給付OOO萬O,OOO元本息之金錢債權，其係於110年5月27日聲

請對宏圖公司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為該公司於多間銀行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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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債權），嗣經臺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55862號假執行後

僅受償OO,OOO元（其中執行費為OO,OOO元），因無其他財產

可供執行，即由該院於110年12月28日發給上訴人債權憑證

　　，此有上訴人所提系爭前案判決、臺北地院民事裁定、民事

強制執行聲請狀、臺北地院110年12月28日債權憑證為證（

　　原審卷一第35至44、273至277頁）。又宏圖公司雖曾為創新

公司之子公司，惟創新公司已於110年8月18日將所持有宏圖

公司股份出售於科筆公司（原審卷一第409頁），宏圖公司

自該時之後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

故，縱使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之前知悉上訴人與宏圖公

司間對上訴人負有債務及該強制執行事件，然自110年8月18

日起迄被上訴人同年1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已經相當時間，

衡以現代金融籌資發達、借貸管道便利，因宏圖公司於110

年8月18日之後既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創新公司即無從

過問宏圖公司之營運、財務情形，宏圖公司亦無須再對創新

公司揭露資產狀況或與他人之債權債務關係，而被上訴人間

簽訂系爭契約及通過生效之日期既均在臺北地院於110年12

月28日核發債權憑證之前，則在上訴人對宏圖公司所為強制

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之前，宏圖公司是否仍陷於無資力或上訴

人之債權能否獲得完全清償，均屬未定之數，自無從據此推

論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讓與系爭商標以抵償其

債務之時，即係明知將發生有害於上訴人之債權結果，故上

訴人主張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有償

行為係損害上訴人債權而為之，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以創新公司時任董事長潘奕彰、董事劉兆生等人，

因有涉犯詐欺、洗錢、不實合約掏空公司等前例（參上證2

　　、4、5），故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簽訂系爭契約時，顯係透

過系爭無形資產之讓與行為致上訴人無法實現債權，而有明

知之故意云云。惟觀之上訴人所提上證2、4、5內容均為新

聞報導而非確定法院判決，是否有如報導所述之犯罪情事，

實非無疑。況系爭契約所進行之系爭無形資產交易案既經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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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其董事或董事長之個人行為，與創

新公司與宏圖公司間是否有損害上訴人債權行為，均屬無涉

　　，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故上訴人之主張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宏圖公司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系爭商標讓

與創新公司，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

讓與系爭商標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有損及上訴人之債權，

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上

訴人間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及準物權行為，及創新公

司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

斟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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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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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商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來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永龍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詹義豪律師
            朱茵律師
被 上訴 人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雲琴 
訴訟代理人  劉偉立律師
複 代理 人  侯羽欣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瑞鴻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權移轉登記塗銷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係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前繫屬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
　　原審卷一第9頁），依同法第75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二、被上訴人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新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余適安，嗣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迄本院辯論終結前，陸續變更為劉兆生、李雲琴，並分別於113年3月7日、114年1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可稽（原審卷二第137至141頁、本院卷第193至20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宏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東京著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圖公司）於105年由創新公司併購後成為其100％控制之子公司。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前因給付費用事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於110年5月11日以110年度北訴字第16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前案判決）上訴人勝訴，上訴人遂於同年5月27日向臺北地院聲請執行宏圖公司財產，系爭前案判決則於同年7月21日確定，創新公司當時既為宏圖公司之母公司對此應明確知悉。詎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聲稱為整頓營運狀況，先以新臺幣（下同）O元賤價出售宏圖公司OO.OO％普通股股權予訴外人科筆數位有限公司（下稱科筆公司），復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無形資產讓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協議將宏圖公司名下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原判決附表所示15個商標
　　，下稱系爭商標）、網域、社群帳號等仍具有商業價值之無形資產讓與創新公司，用以抵償其積欠創新公司及訴外人久新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新公司）之債務，致宏圖公司之剩餘責任財產不足以清償對上訴人所負債務（上訴人對宏圖公司所有OOO萬O,OOO元之債權僅執行受償OO,OOO元）。創新公司及宏圖公司均明知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有償行為損害上訴人之債權，卻仍為之，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及準物權行為，創新公司並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
　　。
二、被上訴人答辯意旨：
(一)創新公司之答辯：宏圖公司因分別積欠創新公司、久新公司債務合計O,OOO萬O,OOO元，經三方協議後由宏圖公司以其名下商標、網域名稱使用權、社群帳號、商品等智慧財產權和線上購物系統及消費者購買資訊等無形資產（下合稱系爭無形資產）抵償，經委由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出具「東京著衣系列商標」評價報告（下稱系爭評價報告），認定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價值應介於O,OOO萬O,OOO元至O,OOO萬O,OOO元之間。三方遂簽訂系爭契約並同意以系爭無形資產價值等同O,OOO萬元之方式抵償債務，而將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轉讓給創新公司，嗣經創新公司董事會、宏圖公司股東會臨時會議決通過，系爭商標至遲於110年11月12日已為創新公司所有。因創新公司係於欲辦理移轉登記時發現系爭商標受有法院禁止處分，經與宏圖公司確認始知其因系爭前案判決積欠上訴人之債務仍未償還，嗣創新公司對上訴人於111年2月8日向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宏圖公司之商標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後，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2號判決、本院112年度民商上字第17號判決確定，認定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已合法移轉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又被上訴人間以系爭無形資產抵償債務行為屬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自屬有償行為，且系爭商標業經第三方鑑定評價，自屬以相當之對價轉讓，並非為損害上訴人對宏圖公司之債權所為。另創新公司於簽署系爭契約時並不知悉上訴人對於宏圖公司存有債權，而係於辦理系爭商標移轉登記時始發現前情
　　，並無損害上訴人債權之意思，且創新公司、宏圖公司本屬獨立法人、各自營運，創新公司自無從知悉宏圖公司所有營運及財務狀況，上訴人既未能提出客觀事證證明，其所為主張即不可採。
(二)宏圖公司之答辯：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出售所持有宏圖公司之全部股份予科筆公司，創新公司即非宏圖公司之母公司，創新公司無從再過問宏圖公司之營運狀況。宏圖公司因對創新公司負有貨款、租金、借款等債務，經結算後，共計積欠創新公司OOO萬O,OOO元，另積欠久新公司O,OOO萬O,OOO元，上開債務均屆清償期，宏圖公司為履行債務乃與渠等協商以其名下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抵償其對創新公司
　　、久新公司所負債務，遂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系爭契約，故系爭契約為具有對價關係之抵償行為，並非詐害行為。再者
　　，宏圖公司簽署系爭契約目的係為清償上開債務，故宏圖公司雖然將系爭無形資產移轉予創新公司，惟宏圖公司亦因而減少對外負債，宏圖公司之總財產並無增減，對於上訴人所負債務並無減少擔保之情形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間就系爭商標（
　　即原審判決附表所示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行為及準物權行為應予撤銷。㈢創新公司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
　　。被上訴人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宏圖公司於105年經創新公司併購為其子公司，嗣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將所持有宏圖公司之股份出售後，宏圖公司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
(二)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請求給付費用事件，業經臺北地院110年度北訴字第16號判決後於110年7月21日確定。
(三)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系爭契約（被證5
　　），創新公司於同年11月1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無形資產受讓案，並於同年11月11日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宏圖公司於同年11月1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通過系爭無形資產出售案而生效。
(四)宏圖公司以系爭契約所示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O,OOO萬元價值）抵償對創新公司所負OOO萬O,OOO元債務、久新公司所負O,OOO萬O,OOO元債務（合計O,OOO萬O,OOO元）。
(五)創新公司對上訴人所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2號判決創新公司勝訴，上訴人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民商上字第17號駁回上訴而確定
　　。
(六)上訴人對於系爭評價報告（被證6）形式真正不爭執。
五、本院判斷：
(一)宏圖公司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系爭商標讓與創新公司，不構成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詐害行為：
　⒈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所謂有害於債權，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無償或有償行為，致於「行為時」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債務人所為有償契約，如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其財產出賣，致害及債權，僅屬債務人積極財產在形態上之變更，對於債務人總財產尚不生增減，亦不得撤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減少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之撤銷權。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債務以代物清償方式出售予債權人，雖減少積極財產，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如代物清償之對價與代償物之客觀價值相當，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
　　，即難謂該買賣行為係詐害行為。
　⒉查宏圖公司前因對創新公司負有OOO萬O,OOO元之債務，亦對久新公司負有O,OOO萬O,OOO元之債務，經宏圖公司、創新公司及久新公司三方協商後於110年1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宏圖公司以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在內，共O,OOO萬元價值）抵償債務，且宏圖公司名下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經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價值約O,OOO萬O,OOO元至
　　O,OOO萬O,OOO元間，嗣經創新公司董事會、宏圖公司股東會臨時會議決通過系爭契約而於110年11月12日生效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所提借貸契約、租賃契約、商品買賣契約、債權明細表、系爭契約、系列評價報告、創新公司110年11月10日董事會議事錄節本、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宏圖公司110年11月12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影本等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89至23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準此，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既經鑑價公司評估其交易合理價值後，始由宏圖公司依系爭契約之對價讓與創新公司以抵償到期債務，雖減少其積極財產，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
　　，且所抵償債務與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之價值非不相當，即難謂屬詐害上訴人債權之行為。
　⒊至上訴人雖主張依被上訴人所提「東京著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價格合理性意見書」（原審卷二第71至81頁）顯示其每股合理價格為O元至負O.OO元之間，即認為宏圖公司已不具備公司價值，卻又認為其所有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得抵償前開O,OOO萬O,OOO元之債務，兩者差距過大，顯非合理云云。然觀諸上開意見書僅係就宏圖公司之股票價值評估，核其據以評估資產負債表（同上卷第75頁）內之無形資產，並未針對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進行估值，此有該公司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參（同上卷第60至61頁），而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於抵償債務前既另經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價值約O,OOO萬O,OOO元至O,OOO萬O,OOO元間，業如前述，故原告執此遽認被上訴人間係以顯不相當之對價讓與系爭商標，並不可採。
(二)上訴人亦未能舉證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讓與系爭商標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有損於上訴人之債權：
　⒈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前段規定，聲請撤銷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詐害行為並請求受益人回復原狀者
　　，以該有償行為係有害及債權，且債務人於行為時及受益人於受益時均明知該情為要件，債權人並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0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宏圖公司、創新公司明知前揭簽署系爭契約讓與系爭商標以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損及於上訴人之債權，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則上訴人自應就此負舉證責任。
　⒉查上訴人主張受損害債權即依系爭前案判決所命宏圖公司應給付OOO萬O,OOO元本息之金錢債權，其係於110年5月27日聲請對宏圖公司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為該公司於多間銀行之存款債權），嗣經臺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55862號假執行後僅受償OO,OOO元（其中執行費為OO,OOO元），因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即由該院於110年12月28日發給上訴人債權憑證
　　，此有上訴人所提系爭前案判決、臺北地院民事裁定、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臺北地院110年12月28日債權憑證為證（
　　原審卷一第35至44、273至277頁）。又宏圖公司雖曾為創新公司之子公司，惟創新公司已於110年8月18日將所持有宏圖公司股份出售於科筆公司（原審卷一第409頁），宏圖公司自該時之後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故，縱使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之前知悉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對上訴人負有債務及該強制執行事件，然自110年8月18日起迄被上訴人同年1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已經相當時間，衡以現代金融籌資發達、借貸管道便利，因宏圖公司於110年8月18日之後既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創新公司即無從過問宏圖公司之營運、財務情形，宏圖公司亦無須再對創新公司揭露資產狀況或與他人之債權債務關係，而被上訴人間簽訂系爭契約及通過生效之日期既均在臺北地院於110年12月28日核發債權憑證之前，則在上訴人對宏圖公司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之前，宏圖公司是否仍陷於無資力或上訴人之債權能否獲得完全清償，均屬未定之數，自無從據此推論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讓與系爭商標以抵償其債務之時，即係明知將發生有害於上訴人之債權結果，故上訴人主張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有償行為係損害上訴人債權而為之，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以創新公司時任董事長潘奕彰、董事劉兆生等人，因有涉犯詐欺、洗錢、不實合約掏空公司等前例（參上證2
　　、4、5），故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簽訂系爭契約時，顯係透過系爭無形資產之讓與行為致上訴人無法實現債權，而有明知之故意云云。惟觀之上訴人所提上證2、4、5內容均為新聞報導而非確定法院判決，是否有如報導所述之犯罪情事，實非無疑。況系爭契約所進行之系爭無形資產交易案既經創新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其董事或董事長之個人行為，與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間是否有損害上訴人債權行為，均屬無涉
　　，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故上訴人之主張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宏圖公司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系爭商標讓與創新公司，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讓與系爭商標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有損及上訴人之債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及準物權行為，及創新公司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商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來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永龍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詹義豪律師

            朱茵律師

被 上訴 人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雲琴 

訴訟代理人  劉偉立律師

複 代理 人  侯羽欣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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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5月1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係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民國112年1月12

    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前繫屬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

　　原審卷一第9頁），依同法第75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修正

    施行前之規定。

二、被上訴人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新公司）法定代

    理人原為余適安，嗣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迄本院辯論終結

    前，陸續變更為劉兆生、李雲琴，並分別於113年3月7日、1

    14年1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可稽（原審卷二第137至141頁、本

    院卷第193至20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宏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東京

    著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圖公司）於105年由創新公

    司併購後成為其100％控制之子公司。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前

    因給付費用事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於

    110年5月11日以110年度北訴字第16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

    前案判決）上訴人勝訴，上訴人遂於同年5月27日向臺北地

    院聲請執行宏圖公司財產，系爭前案判決則於同年7月21日

    確定，創新公司當時既為宏圖公司之母公司對此應明確知悉

    。詎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聲稱為整頓營運狀況，先以新

    臺幣（下同）O元賤價出售宏圖公司OO.OO％普通股股權予訴

    外人科筆數位有限公司（下稱科筆公司），復於110年11月5

    日簽署無形資產讓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協議將宏圖公

    司名下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原判決附表所示15個商標

　　，下稱系爭商標）、網域、社群帳號等仍具有商業價值之無

    形資產讓與創新公司，用以抵償其積欠創新公司及訴外人久

    新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新公司）之債務，致宏圖公

    司之剩餘責任財產不足以清償對上訴人所負債務（上訴人對

    宏圖公司所有OOO萬O,OOO元之債權僅執行受償OO,OOO元）。

    創新公司及宏圖公司均明知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有償行為損

    害上訴人之債權，卻仍為之，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及第4

    項規定，請求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及

    準物權行為，創新公司並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

　　。

二、被上訴人答辯意旨：

(一)創新公司之答辯：宏圖公司因分別積欠創新公司、久新公司

    債務合計O,OOO萬O,OOO元，經三方協議後由宏圖公司以其名

    下商標、網域名稱使用權、社群帳號、商品等智慧財產權和

    線上購物系統及消費者購買資訊等無形資產（下合稱系爭無

    形資產）抵償，經委由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出具「東京著衣系列商標」評價報告

    （下稱系爭評價報告），認定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

    標）價值應介於O,OOO萬O,OOO元至O,OOO萬O,OOO元之間。三

    方遂簽訂系爭契約並同意以系爭無形資產價值等同O,OOO萬

    元之方式抵償債務，而將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

    轉讓給創新公司，嗣經創新公司董事會、宏圖公司股東會臨

    時會議決通過，系爭商標至遲於110年11月12日已為創新公

    司所有。因創新公司係於欲辦理移轉登記時發現系爭商標受

    有法院禁止處分，經與宏圖公司確認始知其因系爭前案判決

    積欠上訴人之債務仍未償還，嗣創新公司對上訴人於111年2

    月8日向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宏圖公司之商標權提起第三

    人異議之訴後，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2

    號判決、本院112年度民商上字第17號判決確定，認定創新

    公司與宏圖公司已合法移轉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又被

    上訴人間以系爭無形資產抵償債務行為屬互為對價關係之給

    付，自屬有償行為，且系爭商標業經第三方鑑定評價，自屬

    以相當之對價轉讓，並非為損害上訴人對宏圖公司之債權所

    為。另創新公司於簽署系爭契約時並不知悉上訴人對於宏圖

    公司存有債權，而係於辦理系爭商標移轉登記時始發現前情

　　，並無損害上訴人債權之意思，且創新公司、宏圖公司本屬

    獨立法人、各自營運，創新公司自無從知悉宏圖公司所有營

    運及財務狀況，上訴人既未能提出客觀事證證明，其所為主

    張即不可採。

(二)宏圖公司之答辯：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出售所持有宏圖

    公司之全部股份予科筆公司，創新公司即非宏圖公司之母公

    司，創新公司無從再過問宏圖公司之營運狀況。宏圖公司因

    對創新公司負有貨款、租金、借款等債務，經結算後，共計

    積欠創新公司OOO萬O,OOO元，另積欠久新公司O,OOO萬O,OOO

    元，上開債務均屆清償期，宏圖公司為履行債務乃與渠等協

    商以其名下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抵償其對創新公司

　　、久新公司所負債務，遂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系爭契約，故

    系爭契約為具有對價關係之抵償行為，並非詐害行為。再者

　　，宏圖公司簽署系爭契約目的係為清償上開債務，故宏圖公

    司雖然將系爭無形資產移轉予創新公司，惟宏圖公司亦因而

    減少對外負債，宏圖公司之總財產並無增減，對於上訴人所

    負債務並無減少擔保之情形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間就系爭商標（

　　即原審判決附表所示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行為及準物權行

    為應予撤銷。㈢創新公司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

　　。被上訴人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宏圖公司於105年經創新公司併購為其子公司，嗣創新公司

    於110年8月18日將所持有宏圖公司之股份出售後，宏圖公司

    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

(二)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請求給付費用事件，業經臺北地院110

    年度北訴字第16號判決後於110年7月21日確定。

(三)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系爭契約（被證5

　　），創新公司於同年11月1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無形

    資產受讓案，並於同年11月11日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宏

    圖公司於同年11月1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通過系爭無形資產出

    售案而生效。

(四)宏圖公司以系爭契約所示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O,OOO

    萬元價值）抵償對創新公司所負OOO萬O,OOO元債務、久新公

    司所負O,OOO萬O,OOO元債務（合計O,OOO萬O,OOO元）。

(五)創新公司對上訴人所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業經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2號判決創新公司勝訴，上訴人

    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民商上字第17號駁回上訴而確定

　　。

(六)上訴人對於系爭評價報告（被證6）形式真正不爭執。

五、本院判斷：

(一)宏圖公司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系爭商標讓與創新公司，不

    構成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詐害行為：

　⒈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

    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

    請法院撤銷之，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

    第244條第2項、第4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所謂有害於債權，

    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無償或有償行為，致於「行為時」其責任

    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債務人所為

    有償契約，如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其財產出賣，致害及債

    權，僅屬債務人積極財產在形態上之變更，對於債務人總財

    產尚不生增減，亦不得撤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83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

    設有擔保物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

    擔保減少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

    條第2項規定之撤銷權。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債

    務以代物清償方式出售予債權人，雖減少積極財產，但同時

    亦減少其消極財產，如代物清償之對價與代償物之客觀價值

    相當，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

　　，即難謂該買賣行為係詐害行為。

　⒉查宏圖公司前因對創新公司負有OOO萬O,OOO元之債務，亦對

    久新公司負有O,OOO萬O,OOO元之債務，經宏圖公司、創新公

    司及久新公司三方協商後於110年1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

    宏圖公司以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在內，共O,OOO萬元

    價值）抵償債務，且宏圖公司名下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

    爭商標），經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價值約O,OOO萬O,OOO元至

　　O,OOO萬O,OOO元間，嗣經創新公司董事會、宏圖公司股東會

    臨時會議決通過系爭契約而於110年11月12日生效等情，此

    有被上訴人所提借貸契約、租賃契約、商品買賣契約、債權

    明細表、系爭契約、系列評價報告、創新公司110年11月10

    日董事會議事錄節本、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宏圖公司110

    年11月12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影本等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

    89至23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準此，東京

    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既經鑑價公司評估其交易合理

    價值後，始由宏圖公司依系爭契約之對價讓與創新公司以抵

    償到期債務，雖減少其積極財產，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

　　，且所抵償債務與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之價值非不

    相當，即難謂屬詐害上訴人債權之行為。

　⒊至上訴人雖主張依被上訴人所提「東京著衣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交易價格合理性意見書」（原審卷二第71至81頁）顯示其

    每股合理價格為O元至負O.OO元之間，即認為宏圖公司已不

    具備公司價值，卻又認為其所有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得抵償前

    開O,OOO萬O,OOO元之債務，兩者差距過大，顯非合理云云。

    然觀諸上開意見書僅係就宏圖公司之股票價值評估，核其據

    以評估資產負債表（同上卷第75頁）內之無形資產，並未針

    對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進行估值，此有該公司

    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參（同上卷第60至61頁），而

    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於抵償債務前既另經中華

    鑑價公司評估價值約O,OOO萬O,OOO元至O,OOO萬O,OOO元間，

    業如前述，故原告執此遽認被上訴人間係以顯不相當之對價

    讓與系爭商標，並不可採。

(二)上訴人亦未能舉證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讓與系爭商標抵償

    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有損於上訴人之債權：

　⒈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前段規定，聲請撤銷債

    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詐害行為並請求受益人回復原狀者

　　，以該有償行為係有害及債權，且債務人於行為時及受益人

    於受益時均明知該情為要件，債權人並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0號判決意旨

    參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宏圖公司、創新公司明知前揭

    簽署系爭契約讓與系爭商標以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損及

    於上訴人之債權，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則上訴人自應就此負舉證責任。

　⒉查上訴人主張受損害債權即依系爭前案判決所命宏圖公司應

    給付OOO萬O,OOO元本息之金錢債權，其係於110年5月27日聲

    請對宏圖公司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為該公司於多間銀行之存

    款債權），嗣經臺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55862號假執行後

    僅受償OO,OOO元（其中執行費為OO,OOO元），因無其他財產

    可供執行，即由該院於110年12月28日發給上訴人債權憑證

　　，此有上訴人所提系爭前案判決、臺北地院民事裁定、民事

    強制執行聲請狀、臺北地院110年12月28日債權憑證為證（

　　原審卷一第35至44、273至277頁）。又宏圖公司雖曾為創新

    公司之子公司，惟創新公司已於110年8月18日將所持有宏圖

    公司股份出售於科筆公司（原審卷一第409頁），宏圖公司

    自該時之後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

    故，縱使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之前知悉上訴人與宏圖公

    司間對上訴人負有債務及該強制執行事件，然自110年8月18

    日起迄被上訴人同年1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已經相當時間，

    衡以現代金融籌資發達、借貸管道便利，因宏圖公司於110

    年8月18日之後既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創新公司即無從

    過問宏圖公司之營運、財務情形，宏圖公司亦無須再對創新

    公司揭露資產狀況或與他人之債權債務關係，而被上訴人間

    簽訂系爭契約及通過生效之日期既均在臺北地院於110年12

    月28日核發債權憑證之前，則在上訴人對宏圖公司所為強制

    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之前，宏圖公司是否仍陷於無資力或上訴

    人之債權能否獲得完全清償，均屬未定之數，自無從據此推

    論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讓與系爭商標以抵償其

    債務之時，即係明知將發生有害於上訴人之債權結果，故上

    訴人主張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有償

    行為係損害上訴人債權而為之，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以創新公司時任董事長潘奕彰、董事劉兆生等人，

    因有涉犯詐欺、洗錢、不實合約掏空公司等前例（參上證2

　　、4、5），故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簽訂系爭契約時，顯係透

    過系爭無形資產之讓與行為致上訴人無法實現債權，而有明

    知之故意云云。惟觀之上訴人所提上證2、4、5內容均為新

    聞報導而非確定法院判決，是否有如報導所述之犯罪情事，

    實非無疑。況系爭契約所進行之系爭無形資產交易案既經創

    新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其董事或董事長之個人行為，與創

    新公司與宏圖公司間是否有損害上訴人債權行為，均屬無涉

　　，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故上訴人之主張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宏圖公司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系爭商標讓

    與創新公司，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

    讓與系爭商標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有損及上訴人之債權，

    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上

    訴人間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及準物權行為，及創新公

    司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

    斟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商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來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永龍 

訴訟代理人  簡榮宗律師

            詹義豪律師

            朱茵律師

被 上訴 人  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雲琴 

訴訟代理人  劉偉立律師

複 代理 人  侯羽欣律師

被 上訴 人  宏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瑞鴻 

上列當事人間商標權移轉登記塗銷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智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係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月30日施行）前繫屬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

　　原審卷一第9頁），依同法第75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二、被上訴人創新新零售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新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余適安，嗣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迄本院辯論終結前，陸續變更為劉兆生、李雲琴，並分別於113年3月7日、114年1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此有聲明承受訴訟狀、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可稽（原審卷二第137至141頁、本院卷第193至20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宏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東京著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圖公司）於105年由創新公司併購後成為其100％控制之子公司。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前因給付費用事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於110年5月11日以110年度北訴字第16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前案判決）上訴人勝訴，上訴人遂於同年5月27日向臺北地院聲請執行宏圖公司財產，系爭前案判決則於同年7月21日確定，創新公司當時既為宏圖公司之母公司對此應明確知悉。詎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聲稱為整頓營運狀況，先以新臺幣（下同）O元賤價出售宏圖公司OO.OO％普通股股權予訴外人科筆數位有限公司（下稱科筆公司），復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無形資產讓與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協議將宏圖公司名下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原判決附表所示15個商標

　　，下稱系爭商標）、網域、社群帳號等仍具有商業價值之無形資產讓與創新公司，用以抵償其積欠創新公司及訴外人久新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久新公司）之債務，致宏圖公司之剩餘責任財產不足以清償對上訴人所負債務（上訴人對宏圖公司所有OOO萬O,OOO元之債權僅執行受償OO,OOO元）。創新公司及宏圖公司均明知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有償行為損害上訴人之債權，卻仍為之，爰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及準物權行為，創新公司並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

　　。

二、被上訴人答辯意旨：

(一)創新公司之答辯：宏圖公司因分別積欠創新公司、久新公司債務合計O,OOO萬O,OOO元，經三方協議後由宏圖公司以其名下商標、網域名稱使用權、社群帳號、商品等智慧財產權和線上購物系統及消費者購買資訊等無形資產（下合稱系爭無形資產）抵償，經委由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出具「東京著衣系列商標」評價報告（下稱系爭評價報告），認定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價值應介於O,OOO萬O,OOO元至O,OOO萬O,OOO元之間。三方遂簽訂系爭契約並同意以系爭無形資產價值等同O,OOO萬元之方式抵償債務，而將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轉讓給創新公司，嗣經創新公司董事會、宏圖公司股東會臨時會議決通過，系爭商標至遲於110年11月12日已為創新公司所有。因創新公司係於欲辦理移轉登記時發現系爭商標受有法院禁止處分，經與宏圖公司確認始知其因系爭前案判決積欠上訴人之債務仍未償還，嗣創新公司對上訴人於111年2月8日向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宏圖公司之商標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後，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2號判決、本院112年度民商上字第17號判決確定，認定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已合法移轉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又被上訴人間以系爭無形資產抵償債務行為屬互為對價關係之給付，自屬有償行為，且系爭商標業經第三方鑑定評價，自屬以相當之對價轉讓，並非為損害上訴人對宏圖公司之債權所為。另創新公司於簽署系爭契約時並不知悉上訴人對於宏圖公司存有債權，而係於辦理系爭商標移轉登記時始發現前情

　　，並無損害上訴人債權之意思，且創新公司、宏圖公司本屬獨立法人、各自營運，創新公司自無從知悉宏圖公司所有營運及財務狀況，上訴人既未能提出客觀事證證明，其所為主張即不可採。

(二)宏圖公司之答辯：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出售所持有宏圖公司之全部股份予科筆公司，創新公司即非宏圖公司之母公司，創新公司無從再過問宏圖公司之營運狀況。宏圖公司因對創新公司負有貨款、租金、借款等債務，經結算後，共計積欠創新公司OOO萬O,OOO元，另積欠久新公司O,OOO萬O,OOO元，上開債務均屆清償期，宏圖公司為履行債務乃與渠等協商以其名下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抵償其對創新公司

　　、久新公司所負債務，遂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系爭契約，故系爭契約為具有對價關係之抵償行為，並非詐害行為。再者

　　，宏圖公司簽署系爭契約目的係為清償上開債務，故宏圖公司雖然將系爭無形資產移轉予創新公司，惟宏圖公司亦因而減少對外負債，宏圖公司之總財產並無增減，對於上訴人所負債務並無減少擔保之情形等語。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間就系爭商標（

　　即原審判決附表所示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行為及準物權行為應予撤銷。㈢創新公司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

　　。被上訴人均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宏圖公司於105年經創新公司併購為其子公司，嗣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將所持有宏圖公司之股份出售後，宏圖公司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

(二)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請求給付費用事件，業經臺北地院110年度北訴字第16號判決後於110年7月21日確定。

(三)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於110年11月5日簽署系爭契約（被證5

　　），創新公司於同年11月10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系爭無形資產受讓案，並於同年11月11日公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宏圖公司於同年11月12日召開股東臨時會通過系爭無形資產出售案而生效。

(四)宏圖公司以系爭契約所示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O,OOO萬元價值）抵償對創新公司所負OOO萬O,OOO元債務、久新公司所負O,OOO萬O,OOO元債務（合計O,OOO萬O,OOO元）。

(五)創新公司對上訴人所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2號判決創新公司勝訴，上訴人提起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民商上字第17號駁回上訴而確定

　　。

(六)上訴人對於系爭評價報告（被證6）形式真正不爭執。

五、本院判斷：

(一)宏圖公司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系爭商標讓與創新公司，不構成民法第244條第2項之詐害行為：

　⒈按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所謂有害於債權，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無償或有償行為，致於「行為時」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債務人所為有償契約，如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其財產出賣，致害及債權，僅屬債務人積極財產在形態上之變更，對於債務人總財產尚不生增減，亦不得撤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債務人所有之財產除對於特定債權人設有擔保物權外，為一切債務之共同擔保，於債權人之共同擔保減少致害及全體債權人之利益時，方得行使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之撤銷權。債務人就既存且屆清償期之特定債務以代物清償方式出售予債權人，雖減少積極財產，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如代物清償之對價與代償物之客觀價值相當，於債務人之資力無影響，而未減少債權人之共同擔保

　　，即難謂該買賣行為係詐害行為。

　⒉查宏圖公司前因對創新公司負有OOO萬O,OOO元之債務，亦對久新公司負有O,OOO萬O,OOO元之債務，經宏圖公司、創新公司及久新公司三方協商後於110年1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由宏圖公司以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在內，共O,OOO萬元價值）抵償債務，且宏圖公司名下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經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價值約O,OOO萬O,OOO元至

　　O,OOO萬O,OOO元間，嗣經創新公司董事會、宏圖公司股東會臨時會議決通過系爭契約而於110年11月12日生效等情，此有被上訴人所提借貸契約、租賃契約、商品買賣契約、債權明細表、系爭契約、系列評價報告、創新公司110年11月10日董事會議事錄節本、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宏圖公司110年11月12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影本等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89至23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準此，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既經鑑價公司評估其交易合理價值後，始由宏圖公司依系爭契約之對價讓與創新公司以抵償到期債務，雖減少其積極財產，但同時亦減少其消極財產

　　，且所抵償債務與系爭無形資產（含系爭商標）之價值非不相當，即難謂屬詐害上訴人債權之行為。

　⒊至上訴人雖主張依被上訴人所提「東京著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價格合理性意見書」（原審卷二第71至81頁）顯示其每股合理價格為O元至負O.OO元之間，即認為宏圖公司已不具備公司價值，卻又認為其所有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得抵償前開O,OOO萬O,OOO元之債務，兩者差距過大，顯非合理云云。然觀諸上開意見書僅係就宏圖公司之股票價值評估，核其據以評估資產負債表（同上卷第75頁）內之無形資產，並未針對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進行估值，此有該公司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參（同上卷第60至61頁），而東京著衣系列商標（含系爭商標）於抵償債務前既另經中華鑑價公司評估價值約O,OOO萬O,OOO元至O,OOO萬O,OOO元間，業如前述，故原告執此遽認被上訴人間係以顯不相當之對價讓與系爭商標，並不可採。

(二)上訴人亦未能舉證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讓與系爭商標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有損於上訴人之債權：

　⒈按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前段規定，聲請撤銷債務人與受益人間之有償詐害行為並請求受益人回復原狀者

　　，以該有償行為係有害及債權，且債務人於行為時及受益人於受益時均明知該情為要件，債權人並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0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宏圖公司、創新公司明知前揭簽署系爭契約讓與系爭商標以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損及於上訴人之債權，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則上訴人自應就此負舉證責任。

　⒉查上訴人主張受損害債權即依系爭前案判決所命宏圖公司應給付OOO萬O,OOO元本息之金錢債權，其係於110年5月27日聲請對宏圖公司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為該公司於多間銀行之存款債權），嗣經臺北地院110年度司執字第55862號假執行後僅受償OO,OOO元（其中執行費為OO,OOO元），因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即由該院於110年12月28日發給上訴人債權憑證

　　，此有上訴人所提系爭前案判決、臺北地院民事裁定、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臺北地院110年12月28日債權憑證為證（

　　原審卷一第35至44、273至277頁）。又宏圖公司雖曾為創新公司之子公司，惟創新公司已於110年8月18日將所持有宏圖公司股份出售於科筆公司（原審卷一第409頁），宏圖公司自該時之後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故，縱使創新公司於110年8月18日之前知悉上訴人與宏圖公司間對上訴人負有債務及該強制執行事件，然自110年8月18日起迄被上訴人同年11月5日簽訂系爭契約已經相當時間，衡以現代金融籌資發達、借貸管道便利，因宏圖公司於110年8月18日之後既已非創新公司之子公司，創新公司即無從過問宏圖公司之營運、財務情形，宏圖公司亦無須再對創新公司揭露資產狀況或與他人之債權債務關係，而被上訴人間簽訂系爭契約及通過生效之日期既均在臺北地院於110年12月28日核發債權憑證之前，則在上訴人對宏圖公司所為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之前，宏圖公司是否仍陷於無資力或上訴人之債權能否獲得完全清償，均屬未定之數，自無從據此推論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讓與系爭商標以抵償其債務之時，即係明知將發生有害於上訴人之債權結果，故上訴人主張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有償行為係損害上訴人債權而為之，即屬無據。

　⒊上訴人另以創新公司時任董事長潘奕彰、董事劉兆生等人，因有涉犯詐欺、洗錢、不實合約掏空公司等前例（參上證2

　　、4、5），故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簽訂系爭契約時，顯係透過系爭無形資產之讓與行為致上訴人無法實現債權，而有明知之故意云云。惟觀之上訴人所提上證2、4、5內容均為新聞報導而非確定法院判決，是否有如報導所述之犯罪情事，實非無疑。況系爭契約所進行之系爭無形資產交易案既經創新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其董事或董事長之個人行為，與創新公司與宏圖公司間是否有損害上訴人債權行為，均屬無涉

　　，尚無從為其有利之認定。故上訴人之主張並非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宏圖公司非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將系爭商標讓與創新公司，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創新公司明知宏圖公司讓與系爭商標抵償債務之有償行為係有損及上訴人之債權，則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商標所為讓與之債權及準物權行為，及創新公司應將系爭商標回復登記予宏圖公司，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八、結論：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應另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蔣淑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